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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监事会

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书面通知各位监事，2014 年 11

月 19 日上午 10：30 以传真方式召开，公司监事会成员在充分了解所

审议事项的前提下，以传真方式对审议事项逐项进行表决。本次会议

在规定时间内应收回表决票 3 张，实际收回表决票 3 张，会议召开符

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要求。 

经过与会监事认真逐项审议，表决通过如下事项： 

关于北京天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

同意北京天科合达蓝光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科合达”）

增加注册资本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，增强天科合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也为使

管理层和核心技术人员能够勤勉负责地为其长期发展服务，现同意天

科合达开展如下事项： 

1、同意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共 17 人对其投资入股，

入股价格为天科合达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

0.70 元，现金增资 500 万元，增加注册资本 714.29 万股。 

2、根据 2006 年 10 月 30 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中

科院物理所”）与天科合达签署的《财产转移协议书》，中科院物理所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

的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投入的无形资产评估价值为 2,553.87 万元，其中 2,490万元已转入

注册资本，截至目前剩余的 63.87 万元仍为中科院物理所独享资本公

积金。现将其剩余的 63.87万元资本公积金, 按照 1:1 之价格转增注

册资本 63.87 万股，该 63.87 万股为中科院物理所持有。 

3、股东陈小龙将持有的 996 万股全部转让给中科院物理所和彭

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共 17 人。其中：转让给中科院物理所

323.70 万股，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共 17 人 672.30 万股。

转让完成后，陈小龙不再持有天科合达股权。 

另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已通过由厦门中和致信

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和合肥领航产业投资公司共同对其增

资 4,500万元的议案。上述增资及转增事项全部完成后，天科合达的

注册资本增加为 15,653.16 万元，其资产负债、全部业务、人员和机

构都由增资后的公司继承，股东权益也按增资扩股后的出资比例共

享。增资完成后，天科合达新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上海汇合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：27.04%； 

厦门中和致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：19.17%； 

合肥领航产业投资公司持股：9.58%； 

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持股：18.38%； 

湖南天华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：13.26%； 

彭同华等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共 17 人持股：8.86%； 

北京林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股：3.71%。 

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 

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1 月 19 日 


